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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，风雹、暴雨、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频发，很多灾害打破了传统认知和一般规律，多年不遇、突破极值等情况呈常态化趋势。现行预案（2021年版本）在近几年的灾害救灾救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，但也存在应急响应措施不够精准、救助工作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，难以满足新形势下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需要，亟需进行修订完善。
2、 起草过程
县应急管理局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《江苏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《盐城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等文件为依据，对《建湖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（2021年版本）进行了修订。2025年9月形成初稿，10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11月初向各镇（街道、区）、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征求意见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预案》修订后共分为九章，全文包括总则、组织指挥、灾害救助准备、信息管理、应急响应、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、保障措施、附则和附件等内容。
第一部分，总则。对预案的编制目的、编制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工作原则等进行了说明。
第二部分，组织指挥。明确了建湖县安全生产委员会（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）为全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，根据救助工作实际需要，视情成立工作组。
第三部分，灾害救助准备。明确了重点涉灾部门应及时通报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，根据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，视情采取相关应对措施。
第四部分，信息管理。明确了灾情报告、会商核定、信息发布等相关内容。
第五部分，应急响应。规范应急响应由高到低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，明确每级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、启动程序及响应措施。新增了响应联动和响应提升机制，加强与灾种响应和抢险救援的协调联动，确保快速高效地启动灾害救助响应。
第六部分，灾后救助与恢复重建。细分为过渡期生活救助、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和冬春救助。明确地方政府是灾后救助的实施主体，全面负责、统筹协调各项灾后救助工作。
第七部分，保障措施。细分为资金、物资、通信信息、设备设施、医疗卫生、交通运输、人力资源、社会动员、科技、宣传和培训等十个方面的保障措施。
第八部分，附则。明确了预案管理、责任与奖惩、参照情形、实施时间等内容。
第九部分，附件。形成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组织体系图和应急响应流程图，明确了相关成员单位的具体职责分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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